
苗栗縣身心障礙學生獎補助辦法第一條、第六條
修正條文 

第一條   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   

第六條    獎補助金額如下: 

      一、獎學金：國中小階段每名新臺幣三千五百元；高中階段每名

新臺幣四千五百元。 

      二、補助金：國中小階段每名新臺幣二千五百元；高中階段每名

新臺幣三千五百元。  

 

 


